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3年度毒聲字第430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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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送強制戒

治（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、113年度毒偵緝字第360號），本院

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陸個月以上，至無繼續

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壹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

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

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、勒戒後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，

有該所民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送

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暨證明書各1份附

卷可稽。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之規定，

聲請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等語。

二、按觀察、勒戒後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

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，認受觀察、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

向者，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

法庭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，

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1年，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。依110年3月26日公

布實施新修正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

手冊」規定，以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」、「臨床評估」、

「社會穩定度」3項指標合併計算分數，每一大項皆有靜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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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子與動態因子。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，靜態因子分數總

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60分以

下，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，如果總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，亦

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。是受勒戒人有無「繼續施用毒

品傾向」，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

定，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，且事涉醫學專業，衡酌強

制戒治之目的，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

之一種保安處分，而上揭評估標準係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、

勒戒處分之人，具一致性、普遍性、客觀性，法院原則上自

應尊重其專業判斷，除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即有違背法令規

定、擅斷濫權或其他明顯重大瑕疵等情事外，法院原則上宜

予以尊重。

三、經查，被告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毒聲

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

執行觀察、勒戒後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

所評定靜態因子59分、動態因子13分，總分72分，綜合判斷

認定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等節，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518

號裁定、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

第11310007240號函暨所附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

書」、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」各1份附

卷可稽，上開綜合判斷之結果，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

士，於被告觀察、勒戒期間，依其本職學識就被告之前科紀

錄及行為表現、臨床評估及社會穩定度等因素所為之綜合判

斷，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論，足證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

係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，判定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

傾向，且由形式上觀察，並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之情

事，自得資為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，堪認

被告確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。

四、至被告雖以書面表示其年紀已經老邁，還有些疾病，有時失

禁、有時頻尿，晚上幾乎無法入眠，有去外醫，醫生說有住

院手術，請求可以出去住院手術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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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430號卷第25

頁）。然被告所稱罹患疾病須住院手術等身體狀況，縱然非

虛，要與法院是否裁定令入強制戒治處所進行強制戒治之判

斷無關，不能執為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理由，被告宜否執行

強制戒治，應俟本件強制戒治裁定確定後，於檢察官通知被

告入所執行時，由執行機關斟酌處理，亦可由執行機關之醫

療單位提供協助，尚非法院審酌強制戒治聲請應否准許時，

所需斟酌之事由。是被告所執上開關於其個人身體、健康等

因素，並非得以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正當事由，併予敘明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告經觀察、勒戒後，既經專業評估有繼續施用

毒品傾向，無法戒斷毒癮，自有依法再施以強制戒治之必

要，則檢察官本件聲請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據上論斷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四庭　法　官　謝　昱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

附繕本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怡青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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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送強制戒治（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、113年度毒偵緝字第360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陸個月以上，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壹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、勒戒後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，有該所民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送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暨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稽。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之規定，聲請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等語。
二、按觀察、勒戒後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，認受觀察、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，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，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1年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。依110年3月26日公布實施新修正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」規定，以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」、「臨床評估」、「社會穩定度」3項指標合併計算分數，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。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，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60分以下，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，如果總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，亦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。是受勒戒人有無「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，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，且事涉醫學專業，衡酌強制戒治之目的，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之一種保安處分，而上揭評估標準係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、勒戒處分之人，具一致性、普遍性、客觀性，法院原則上自應尊重其專業判斷，除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即有違背法令規定、擅斷濫權或其他明顯重大瑕疵等情事外，法院原則上宜予以尊重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、勒戒後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評定靜態因子59分、動態因子13分，總分72分，綜合判斷認定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等節，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、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暨所附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」、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」各1份附卷可稽，上開綜合判斷之結果，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，於被告觀察、勒戒期間，依其本職學識就被告之前科紀錄及行為表現、臨床評估及社會穩定度等因素所為之綜合判斷，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論，足證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係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，判定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，且由形式上觀察，並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之情事，自得資為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，堪認被告確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。
四、至被告雖以書面表示其年紀已經老邁，還有些疾病，有時失禁、有時頻尿，晚上幾乎無法入眠，有去外醫，醫生說有住院手術，請求可以出去住院手術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430號卷第25頁）。然被告所稱罹患疾病須住院手術等身體狀況，縱然非虛，要與法院是否裁定令入強制戒治處所進行強制戒治之判斷無關，不能執為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理由，被告宜否執行強制戒治，應俟本件強制戒治裁定確定後，於檢察官通知被告入所執行時，由執行機關斟酌處理，亦可由執行機關之醫療單位提供協助，尚非法院審酌強制戒治聲請應否准許時，所需斟酌之事由。是被告所執上開關於其個人身體、健康等因素，並非得以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正當事由，併予敘明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告經觀察、勒戒後，既經專業評估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，無法戒斷毒癮，自有依法再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，則檢察官本件聲請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據上論斷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四庭　法　官　謝　昱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怡青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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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送之有無繼續
    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暨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稽。爰
   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之規定，聲請裁定令
    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等語。
二、按觀察、勒戒後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
   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，認受觀察、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
    向者，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
    法庭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，
    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1年，毒品危
    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。依110年3月26日公
    布實施新修正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
    手冊」規定，以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」、「臨床評估」、
    「社會穩定度」3項指標合併計算分數，每一大項皆有靜態
    因子與動態因子。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，靜態因子分數總
    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60分以下
    ，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，如果總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，亦為
    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。是受勒戒人有無「繼續施用毒品
    傾向」，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
    ，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，且事涉醫學專業，衡酌強制
    戒治之目的，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之
    一種保安處分，而上揭評估標準係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、勒
    戒處分之人，具一致性、普遍性、客觀性，法院原則上自應
    尊重其專業判斷，除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即有違背法令規定
    、擅斷濫權或其他明顯重大瑕疵等情事外，法院原則上宜予
    以尊重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毒聲
    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
    、勒戒後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評定靜態因子59
    分、動態因子13分，總分72分，綜合判斷認定有繼續施用毒
    品傾向等節，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、法務部○○
    ○○○○○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暨所附
    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」、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
    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」各1份附卷可稽，上開綜合判斷之結
    果，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，於被告觀察、勒戒期間
    ，依其本職學識就被告之前科紀錄及行為表現、臨床評估及
    社會穩定度等因素所為之綜合判斷，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
    論，足證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係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
    事證，判定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，且由形式上觀察，並
    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之情事，自得資為判斷被告有無繼
    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，堪認被告確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
    。
四、至被告雖以書面表示其年紀已經老邁，還有些疾病，有時失
    禁、有時頻尿，晚上幾乎無法入眠，有去外醫，醫生說有住
    院手術，請求可以出去住院手術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調查
    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430號卷第25頁）
    。然被告所稱罹患疾病須住院手術等身體狀況，縱然非虛，
    要與法院是否裁定令入強制戒治處所進行強制戒治之判斷無
    關，不能執為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理由，被告宜否執行強制
    戒治，應俟本件強制戒治裁定確定後，於檢察官通知被告入
    所執行時，由執行機關斟酌處理，亦可由執行機關之醫療單
    位提供協助，尚非法院審酌強制戒治聲請應否准許時，所需
    斟酌之事由。是被告所執上開關於其個人身體、健康等因素
    ，並非得以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正當事由，併予敘明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告經觀察、勒戒後，既經專業評估有繼續施用
    毒品傾向，無法戒斷毒癮，自有依法再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
    ，則檢察官本件聲請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據上論斷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
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四庭　法　官　謝　昱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
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怡青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毒聲字第430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福慶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送強制戒治（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、113年度毒偵緝字第360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陸個月以上，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壹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、勒戒後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，有該所民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送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暨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稽。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之規定，聲請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等語。
二、按觀察、勒戒後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，認受觀察、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，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，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，但最長不得逾1年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。依110年3月26日公布實施新修正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」規定，以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」、「臨床評估」、「社會穩定度」3項指標合併計算分數，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。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，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60分以下，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，如果總分在60分（含）以上，亦為「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。是受勒戒人有無「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，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，且事涉醫學專業，衡酌強制戒治之目的，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之一種保安處分，而上揭評估標準係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、勒戒處分之人，具一致性、普遍性、客觀性，法院原則上自應尊重其專業判斷，除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即有違背法令規定、擅斷濫權或其他明顯重大瑕疵等情事外，法院原則上宜予以尊重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因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令入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、勒戒後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評定靜態因子59分、動態因子13分，總分72分，綜合判斷認定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等節，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518號裁定、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113年11月5日高戒所衛字第11310007240號函暨所附之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」、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」各1份附卷可稽，上開綜合判斷之結果，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，於被告觀察、勒戒期間，依其本職學識就被告之前科紀錄及行為表現、臨床評估及社會穩定度等因素所為之綜合判斷，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論，足證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係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，判定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，且由形式上觀察，並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之情事，自得資為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，堪認被告確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。
四、至被告雖以書面表示其年紀已經老邁，還有些疾病，有時失禁、有時頻尿，晚上幾乎無法入眠，有去外醫，醫生說有住院手術，請求可以出去住院手術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430號卷第25頁）。然被告所稱罹患疾病須住院手術等身體狀況，縱然非虛，要與法院是否裁定令入強制戒治處所進行強制戒治之判斷無關，不能執為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理由，被告宜否執行強制戒治，應俟本件強制戒治裁定確定後，於檢察官通知被告入所執行時，由執行機關斟酌處理，亦可由執行機關之醫療單位提供協助，尚非法院審酌強制戒治聲請應否准許時，所需斟酌之事由。是被告所執上開關於其個人身體、健康等因素，並非得以免除強制戒治處分之正當事由，併予敘明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告經觀察、勒戒後，既經專業評估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，無法戒斷毒癮，自有依法再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，則檢察官本件聲請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據上論斷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四庭　法　官　謝　昱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怡青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
